
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
关于对 6名护照遗失外国人居留许可

宣布作废的公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》第六十七条之规定，

宣布以下 6名护照遗失外国人所持居留许可作废。居留许可作废

日期自公示十日后起算。具体公示内容如下：

1.ABDELFATTAHMOHAMEDABDELFATTAH MOHAMED，

男，国籍：埃及，护照号码：A27338268，居留许可号码：101343207，

有效期至：2022 年 4 月 2 日。该人已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报失

原护照。

2.HODARI EMMANUEL，男，国籍：卢旺达，护照号码：

PC564253，居留许可号码：101480563，有效期至：2022年 7月

20日。该人已于 2021年 9月 14日报失原护照。

3.LIU ZHAOHUI，男，国籍：新西兰，护照号码：LM809586，

居留许可号码：100684763，有效期至：2022 年 7 月 14 日。该

人已于 2021年 12月 8日报失原护照。

4.MATTILA SANNAMAARIT，女，国籍：芬兰，护照号码：

FP1473427，居留许可号码：101498961，有效期至：2022 年 3

月 28日。该人已于 2022年 1月 5日报失原护照。



5.ZAIDI CHADRACK AMANI，男，国籍：刚果（金），护

照号码：OP0534341，居留许可号码：101491610，有效期至：

2022年 9月 10日。该人已于 2021年 12月 20日报失原护照。

6.CHOI KYU YOUN，女，国籍：韩国，护照号码：M23725232，

居留许可号码：101355484，有效期至：2023年 8月 6日。该人

已于 2022年 1月 4日报失原护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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